
商职院字〔2016〕52 号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关于印发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
学生校外实习实训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的通知 

 

各系、部，处、室： 

便于有效防范校外实习实训突发事件，提高校外实习实训突

发事件的快速反应和处置能力，最大限度地降低突发事件的危

害，制订《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校外实习实训突发事件应

急处置预案》（见附件），经院长办公会讨论通过，现予印发，

请遵照执行。 

 

附件：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校外实习实训突发事件应 

急处置预案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 

2016 年 4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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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校外实习实训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 

 

校外实习实训突发事件主要是指学生参加校外实习、实训等

实践教学活动过程中发生的事故以及由此引发的次生事故等。为

保障学生校外实习实训期间的交通、生命、财产安全，根据教育

部《职业学校学生顶岗实习管理规定（试行）（征求意见稿）》

及相关规定，便于有效防范校外实习实训突发事件，提高校外实

习实训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和处置能力，最大限度地降低突发事

件的危害，特制定本预案。 

一、应急处置工作组织机构 

（一）学院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 
学院成立学生校外实习实训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

组。 

组  长：章顺来  李  忠 

副组长：杨文兰  朱光应  郑承志  王  炜 

成  员：  实验实训中心（校企合作处）、学生工作处（部）、

教务处、保卫处、院办公室、宣传部、财务处、

校医院等部门负责人，各系主任、党总支书记 

主要职责： 

1.统一指挥学生校外实习实训突发事件处置工作，协调各方

力量进行应急救援，控制事态发展。 

2.协调相关部门，处理学院重大学生校外实习实训突发事

件。 

3.负责形成完整书面材料，向上级及有关部门报告情况。 

4.做好善后处理工作，及时落实整改措施。 

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校企合作处），负

责联络协调各有关部门，落实领导小组布置的具体工作。 

（二）系部应急处置工作组 

—2— 



各系成立由主任和党总支书记牵头的学生校外实习实训突

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组，负责本系学生校外实习实训突发事件的

应急处置工作。 

主要职责： 

1.开展本系校外实习实训活动的师生安全教育、安全防范及

管理工作。 

2.检查本系学生校外实习实训期间安全情况。 

3.处理本系一般性学生校外实习实训突发事件。 

4.及时向学院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汇报本系重大学生校

外实习实训突发事件，并配合进行应急处理。 

5.负责形成完整书面材料，向学院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报

告情况。 

二、突发事件的预防措施 

（一）加强安全警示教育 
校外实习实训等实践教学活动应始终坚持“安全第一”的原

则。学生参加校外实习实训前，各系应组织召开校外实习实训安

全教育会议，开展日常安全教育和职业安全教育；校外实习实训

指导教师、各实习实训班级辅导员，对即将参加校外实习实训的

学生，应再次针对性开展校外实习实训的安全教育工作，引起学

生高度重视，提高安全防范意识。 

（二）随时防范事故发生 
各系应经常开展校外实习实训的安全检查工作，联合实习单

位对可能存在的人身安全和设备安全隐患及时进行排查解决。校

外实习实训指导教师和实习实训班级辅导员必须与学生保持密

切联系，经常了解学生实习心理及行为状态，强调安全注意事项

和纪律要求，做到警钟长鸣。 

（三）及时处理相关问题 
校外实习实训指导教师和实习实训班级辅导员应及时处理

学生实习实训中的相关问题，各系应检查指导相关问题的处理，

必要情况下向学院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报告，避免事态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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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响应程序 

（一）应急识别 
在校外实习实训中发生以下情况（但不限于以下情况）时，

应判定为突发应急事件，必须按程序启动应急处置预案。主要情

况包括：火灾、爆炸、食物中毒、溺水事故、交通事故、自然灾

害事故、突发急病、集体旷训、人员失联（走失）、工伤、破坏

设备、打架、各种疫情，以及盗窃、聚众打砸抢、黄赌毒等违法

犯罪行为等。 

（二）事件处置 
突发事件发生时，在现场的学生或发现者应立即向实习单位

负责人和指导教师报告，并根据事故的具体情况拨打 120、110、

119、122 等电话或送医院处理。 

实习指导教师应在第一时间了解事故具体情况，做好学生思

想工作，维持秩序；院办公室必须及时调配车辆，尽快将有关应

急处置工作人员送达事故现场或相应地点；院财务处必须为紧急

事件处置提供必要资金支持。具体按如下应急方案处理。 

1.一级预案 

实习人员死亡、重大人身伤害事件、刑事案件、群体性事件

（包括集体食物中毒、聚众打架、聚众打砸抢、集体旷训等）、

实习人员突发抢救性急病、实习人员失踪等事件发生后启动一级

预案。 

第一，指导教师立刻向系部领导汇报事件情况；第一时间赶

赴现场，做好学生思想工作，维持秩序，及时了解、汇报事故最

新情况；做好现场信息的收集及现场人员谈话记录、签字等工作。 

第二，系部应急处置工作组组长及相关人员应立刻向学院应

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报告事故情况；直接联系院办公室和财务处

请求用车和资金支持，并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现场了解事故发生

详细情况并及时向学院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汇报，做好相关人

员思想工作，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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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学院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应立即组织由院领导、系

部、校企合作处、办公室、学生工作处、校医院等相关部门负责

同志组成的事件处置工作组赶赴现场，根据事件发生情况研究处

置办法，协助相关部门（公安、消防等）做好善后工作。 

第四，院办公室必须及时予以用车支持；财务处在现行政策

条件下必须保障应急处置相关资金及时、足额支付；其它相关部

门必须全力配合系部、学院的应急处置工作。 

2.二级预案 

一般人身伤害事件、一般治安事件、需住院治疗疾病、小范

围旷训、严重违反实习单位规章制度造成不良后果等事件发生后

启动二级预案。 

第一，指导教师立刻向系部领导汇报事件情况；第一时间赶

赴现场进一步详细了解情况，做好相关人员思想工作；与相关责

任人、实习单位负责人联络协调，拟定事件处置办法报系部应急

处置工作组同意后实施；做好事件相关信息的收集与记录工作。 

第二，系部应急处置工作组与相关责任人、实习单位负责人

联络协调，指导、协助教师进行应急处置；及时向学院应急处置

工作领导小组报告事件情况及处置进展；及时赶赴现场，必要时

可直接联系办公室和财务处予以用车和资金支持；进一步详细了

解事故发生情况，做好相关人员思想工作，采取有效措施妥善处

置，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现场处置完结后向学院应急处置工作

领导小组汇报处置情况。 

第三，学院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跟踪了解事件处置情况，

必要时应组织人员赶赴现场指导系部进行现场处置。 

3.三级预案 

发生失窃、实习人员因病无法正常实习、违反实习单位规章

制度且未造成不良后果等情况，启动三级预案。 

第一，指导教师应及时了解情况，查清缘由，直接与相关责

任人、实习单位负责人联络协调处置；及时向所在系部应急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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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组汇报处置情况并做好相关记录；必要时指导教师在向系部

领导汇报请示后，赶赴现场予以处置。 

第二，系部应急处置工作组应了解事件处置情况，必要时系

部领导须直接与实习单位负责人联络协调，或赶赴现场进行现场

处置。 

第三，指导教师和系部应做好事后协调和教育工作，在实习

实训指导相关材料中做好事件处置的记录与经验总结。 

四、调查与总结 

1.突发事件处置结束后，参与事件处置人员，应如实向有关

部门陈述所知事实，并配合调查处理，不得故意隐瞒、歪曲事实

真相。 

2.二级及以上处置预案事件由相关系部应急处置工作组编

制《校外实习实训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报告》（见附表），报送学

院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审阅后送交校企合作处存档；三级预案

事件由系部以实习工作小结形式记录存档。 

3.相关部门、人员应认真分析总结事件原因，在今后实习实

训开展中加强安全教育，并采取有效预防措施杜绝类似事件再次

发生。 

 

 

 

 

 

 

 

 

 

 

 

 

—6— 



—7— 

附表 

校外实习实训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报告 
事件名称  预案级别  

发生时间  发生地点  

实习实训项目  

序

号
班级 学号 姓名

指导教

师 

序

号
班级 学号 姓名 

指导教

师 

1     5     

2     6     

3     7     

涉事学生 

4     8     

事件详情  

处    置 

过    程 

措    施 

 

事    件 

原    因 

分    析 

 

预    防 

措    施 

 

 

 

系    部 

工 作 组 

意    见 

 

 

 

（签章）：

年    月    日

学院领导 

小组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学院办公室                            2016 年 4 月 8 日印发 
 

 


